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進修部 -校際選課申請表 

壹、申請事項： 

一、主旨：本校學生擬於____學年度至貴校(_____________)跨校選讀所開課程，敬請  惠予同意。 

   1.申請學生資料： 

學生姓名： 申請日期： 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

學    號： 系   級： 

聯絡電話： E-mail： 

聯絡地址: 

   2.選課資料： 

學制別 □二專 □五專 □二技 □四技 □研究所 日/夜間部 □日間部  □夜間部 

學期別 中文科目名稱 英文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/選修 備註 

□    學期 

□暑期 

 

 

    

   3.校際選課原因：□重補修□各系、所或中心未開設 

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特別需要(請詳述)：              

 

   4.原就讀學校審核：欲抵免原就讀學校科目名稱：           學分數：    必/選修：      
      

系主任簽章 
並簽示是否同意抵免 

課程相關單位 

簽章 

體育教學暨衛生

保健組 
出納組 

教務處 

進修教務組 
教務長 

□准予選修並承認

學分(含科目相

抵及畢業學分） 

□不准選修 

 

 

 

□准予選修並承認

學分（含科目相

抵及畢業學分） 

□不准選修 

 

 

 

學生平安保險 
(僅延修生須會辦) 

 

(僅延修生須會辦) 

 
  

    *欲於他校修習屬於通識、共同科目、教育學分或其他特殊案件，須先經本校相關教學單位簽章同意。 

註：1.為簡化公文往返，不另備函，本申請表可替代公文，敬請 貴校惠予受理本申請表，以期完成校際選

課作業。 

    2.本表格申請以一表一科，並請備一式二份，檢附開課學校課程資料（如無免附）及課程大綱，送請

表列各單位核章後，一份送本校教務處存查，一份送受理選課學校教務處相關單位存查。 

    3.他校選課以重補修之科目為限，學分數以三個科目為限，並應受學期限修學分之限制，校外實習生

須檢附實習單位同意書方可選課。 

    4.請詳閱本校「校際選課實施辦法」，其他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 

一式二份 


